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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 》 
為殘疾人士提供臨時庇護處

我曾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發出信件，公布《2011 年建築

物消防安全守則》B 部有關提供臨時庇護處的規定。 

如該信件所述，有關提供臨時庇護處的規定不適用於 

2014年 10 月 24 日或之前正在施工 1或已獲同意展開工程的建築物

或建築工程。為清晰起見，上述第二種情況（即“已獲同意”情況）是

指建築圖則已獲批准並已獲同意展開基礎工程  2的新建築物。就

2014 年 8月 26 日前呈交但其後不獲批准的建築圖則，鑑於業界普

遍要求應以務實的方式處理，如這些圖則在其後再呈交 3並在 2015 
年 2 月 1 日前獲批准，將視為達到“已獲同意”情況下所需符合的建

築圖則已獲批准的要求。

建築事務監督 

（助理署長／拓展(1)余德祥 代行）

2014 年 9 月 17 日

12/F-18/F Pioneer Centre, 750 Nathan Road, Mongkok, Kowloon, Hong Kong.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750 號始創中心 12 樓至 18 樓 

1   此“正在施工＂情況是指上蓋工程而言。 
2  包括已從而展開有關基礎工程的個案。 
3  再呈交的圖則可指《建築物（管理）規例》第 30(3)(b)條所指經重大修訂的

圖則。




